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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範本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96年9月27日第150次委員會議通過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103年4月9日第24次會議審查修正通過 
交通部108年12月20日交航字第10800363607公告修正，並自即日生效 

交通部115年1月27日交航(一)字第11581000066號公告修正，並自115年3月9日生效 
(修正第四條、第七條) 

 

【  】：航空公司得視實際營運狀況填寫 

【○○】航空公司與機票或登機證上所列載之乘客同意遵守下列條款： 

第一條： 

機票經開票後，其運送義務範圍自起運站，經載明之航線而至到達站。 

 

第二條： 

機票自開票日起一年內有效，但機票上有特別規定者，依其約定。 

乘客於機票有效期限及有效期限屆滿後一年內，均得憑證請求辦理退票還款，逾期未

請求辦理退票還款，該機票作廢。 

下列機票得報經民航主管機關同意後，訂定逾期作廢之退票限制： 

一、三日(含)以上法定連續假期公告疏運期間航班之機票。 

二、應民航主管機關疏運旅客臨時加開班機之機票。 

三、第七條優待票以外之其他經民航主管機關備查之優惠票，其價格未滿全額票價

七折者。 

 

第三條： 

機票上乘客姓名欄一經填寫，不得塗改，但開票人誤繕時，應重新開立機票。 

機票持用人非票載乘客者，不得登機或行使其他權利。 

 

第四條： 

乘客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退票時，應至原售票單位辦理退票手續。原售票單位得

酌收票面價(即實際售價，以下同)百分之【 】退票費用（退票費用最高不得超過票面

價百分之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第七條優待票以外之其他經民航主管機關備查之優惠票，於航班起飛前辦理退

票，原售票單位得酌收票面價百分之【 】退票費用(退票費用最高不得超過票

面價百分之二十五）；於航班起飛後辦理退票，原售票單位得酌收票面價百分之

【 】退票費用(退票費用最高不得超過票面價百分之五十)。 

二、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款機票訂有逾期作廢之退票限制者，於航班起飛日前七日以

上辦理退票，原售票單位得酌收票面價百分之【 】退票費用(退票費用最高不

得超過票面價百分之十)；於航班起飛日前一日至六日辦理退票，原售票單位得

酌收票面價百分之【 】退票費用(退票費用最高不得超過票面價百分之二十)；

於航班當日起飛前辦理退票，原售票單位得酌收票面價百分之【 】退票費用

(退票費用最高不得超過票面價百分之三十)。 

三、乘客因不可抗力或奔喪、個人疾病等不可歸責事由致無法搭機，於航班起飛前

通知原售票單位，並於辦理退票時視需要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原售票單位得免

收退票費用。 

乘客於機票有效期限內，除機票上有特別約定者外，得依下列方式更改航班搭乘日期

及班次： 

一、應至原售票單位或航空公司辦理改票手續。 

二、第一次更改航班搭乘日期或班次時免收費用，自第二次改票起，原售票單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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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得於改票時酌收票面價百分之【 】改票費用（改票費用最高不得超過

票面價百分之十）。 

前二項所稱原售票單位，指下列單位： 

一、向網站購票者，係指透過該網站出售機票之航空公司或旅行社； 

二、向航空公司購票者，係指實際出售機票航空公司總公司、分公司、辦事處； 

三、向旅行社購票者，係指實際出售機票旅行社總公司、分公司。 

表定航班取消時，乘客得要求辦理退、改票，原售票單位不得收取任何手續費。 

前項表定航班之取消，如係可歸責於航空公司之事由，致旅客受有損害者，航空公司

應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乘客遺失機票時，應於機票有效期限內依規定向原售票單位辦理掛失。經航空公司查

證該機票未使用時，乘客得請求另行開立或退費。但航空公司得酌收票面價百分之

【 】為手續費（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票面價百分之十）。 

 

第六條： 

機票於有效期限內，航空公司調整全額客運票價並經民航主管機關備查者，航空公司

與乘客雙方均同意照調整前後機票票面價之差額多退少補。 

前項全額客運票價係指國內航線經濟艙效期一年之無使用限制之票價。 

持第七條之優待票者，如有第一項情形時，亦同。 

 

第七條： 

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於購票及搭機時出示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者，得享有搭乘

國內線票價優待： 

一、未滿二歲之不占位兒童享有票價免費優待。享免費優待之兒童應由成人陪伴，

每位成人以陪伴一名不占位兒童為限。 

二、未滿十二歲之占位兒童享有全額客運票價【 】折優待。 

三、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本國人享有全額客運票價五折優待。 

四、本國籍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伴者一人，享有全額客運票價五折優待。 

五、設籍離島地區居民依「民用航空法」、「離島建設條例」及「離島地區居民航空

票價補貼辦法」享有優待票價。 

有前項第四款情形之乘客，其身分證明文件指身心障礙證明；有前項第五款情形之乘

客，其身分證明文件指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第一項優待僅能擇一，不能享有二重以上優待。 

 

第八條： 

乘客搭機時應攜帶政府機關核發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接受檢查核對。 

未滿十四歲之兒童，未持有政府機關核發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者，得以戶口名簿

影本或健保卡（兒童手冊）等能證明身分之文件代替之。 

 

第九條： 

航空公司於班機表定起飛時間前【 】分鐘開始受理乘客報到作業，乘客應於班機表定

起飛時間前三十分鐘辦妥報到手續。 

乘客未於前項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者，航空公司得取消其訂位。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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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隨身攜帶行李以不超過【 】件為原則，合計不超過【 】公斤，每件長寬高不得

超過【 】公分，超過上述限制者，應改以託運方式運送。 

 

第十一條： 

經濟艙乘客之免費託運行李額度為【 】公斤（除享有票價免費優待者外，不得少於十

公斤），商務艙乘客之免費託運行李額度為【 】公斤（除享有票價免費優待者外，不

得少於二十公斤），超過時航空公司得另外收費。 

 

第十二條： 

託運行李包裝不完整於運送過程中有損壞之虞者，航空公司得拒絕載運該行李。 

 

第十三條： 

下列物品禁止手提攜帶或託運上機：（詳情請洽航空公司） 

一、壓縮氣體（無論是否低溫、易燃或有毒）：如罐裝瓦斯、純氧、液態氮、潛水用

氧氣瓶。 

二、腐蝕性物質：如強酸、強鹼、水銀、濕電池等。 

三、爆炸性物質：各類槍械彈藥、煙火、爆竹、照明彈等。 

四、易燃性物質：如汽柴油等燃料油、火柴、油漆、稀釋劑、點火器等。 

五、放射性物質。 

六、以安全目的設計的手提箱（內含鋰電池或煙火材料等危險物品）、錢箱等。 

七、氧化物質：如漂白劑（水、粉）、雙氧水等。 

八、毒性及傳染性物質：如殺蟲劑、除草劑、活性濾過性病毒等。 

九、其他危險物品：如磁化物（如磁鐵）及刺激性物品（如防身噴霧器）等及其他

經民航主管機關公告影響飛航安全之物品。 

 

第十四條： 

下列物品如有攜帶必要，應以託運方式處理。 

一、刀劍棍棒類。 

二、髮膠、定型液、醫用含酒精之液態瓶裝物、防蚊液、酒類、非刺激性噴霧器及

其他不影響飛航安全之物品。但經安檢人員同意者，得置於隨身行李隨身攜帶

（詳情請洽航空公司）。 

 

第十五條： 

為維護飛航安全，乘客不得攜帶或放置武器及危險物品於行李中，違者禁止登機。但

負有特殊任務必須攜帶武器之軍警人員，應依規定由所屬單位主管出具證明文件，並

由攜帶人自動請求查驗，經核符後將所攜帶武器交由航空公司服務人員處理。 

 

第十六條： 

乘客在客艙內，禁止使用任何干擾飛航安全之通訊器材及電子用品（如：行動電話、

個人無線電收發報機、各類遙控器、CD唱盤、調頻收音機等），並應遵守相關安全規定

及與機上服務人員合作。（詳情請洽航空公司） 

 

第十七條： 

班機時刻表所列之航班時間與航線不得任意變更。如有變更或增減航班時，航空公司 

應以顯著方式公告。 

班機時刻表所定之起飛時間是乘客登機後，飛機艙門關閉之時間，而非班機實際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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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各航空公司之「班機異常處理機制」，應於各航空公司網站及航站售票櫃檯等顯著處所

揭露。 

航空公司應依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三十五條之五第二項準用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揭露勞資爭議進程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措施。 

 

第十八條： 

乘客因航空公司之運送遲到而致損害者，航空公司應負賠償之責。但航空公司能證明

其遲到係因天候變化、屬非可歸責於航空公司之機件故障、民航主管機關命令約束或

其他必要情況者，除另有交易習慣者外，以乘客因遲到而增加支出之必要費用為限。 

航空公司於確定航空器無法依表定時間起飛，致遲延十五分鐘以上或變更航線、起降

地點、取消該班機，致影響乘客權益者，應立即向乘客詳實說明原因及處理方式，並

應斟酌乘客需要，適時免費提供下列服務： 

一、必要之通訊。 

二、必要之飲食或膳宿。 

三、必要之禦寒或醫藥急救之物品。 

四、必要之轉機或其他交通工具。 

航空公司如受限於當地實際情況，無法提供前項服務時，應即向乘客詳實說明原因並

提供合理妥善之照顧。 

 

第十九條： 

航空公司與乘客雙方發生運送糾紛無法立即解決時，雙方得申請航空站公務主管人員

協助調處，並由雙方填寫民用航空乘客離機協議見證表，乘客不得延遲下機，以避免

影響後續班機乘客之權益。 

前項調處係依據「民用航空乘客與航空器運送人運送糾紛調處辦法」之相關規定辦

理。 

 

第二十條： 

依中華民國「民用航空法」與「航空客貨損害賠償辦法」規定，航空公司就乘客於航

空器中或於上下航空器時，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故致死亡或傷害者，航空器使用人或

運送人應負賠償之責。但因可歸責於乘客之故意或過失事由而發生者，得免除或減輕

賠償。 

乘客能證明其受有更大損害得就其損害請求賠償外，航空公司對每一乘客應負之損害

賠償金額，依下列標準辦理： 

一、死亡者：新台幣三百萬元整。 

二、重傷者：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整。（所稱重傷，依刑法第十條第四項規定。） 

乘客非死亡或重傷者，其賠償金額依實際損害計算，但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一百五十

萬元整。但第一項之法令，或其他法規關於前一項賠償金額之規定有變動時，依該規

定之變動比例調整之。 

乘客之死亡或傷害賠償額，有特別書面契約者，依其契約，無特別契約者，依前二項

之賠償標準。 

 

第二十一條： 

乘客行李之損害，航空器使用人或運送人應負賠償之責。但因可歸責於乘客之故意或

過失事由而發生者，得免除或減輕賠償。 

乘客能證明其受有更大損害得就其損害請求賠償外，航空公司對每一乘客行李應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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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金額，依下列標準辦理： 

一、隨身行李：按實際損害計算，但每一乘客最高不超過新台幣二萬元整。 

二、託運行李：按實際損害計算，但每公斤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一千元整。 

乘客行李損害之賠償額，有特別書面契約者，依其契約，無特別契約者，依前項之賠

償標準。 

前條第三項但書之規定，於第二項之賠償標準亦適用之。 

 

第二十二條： 

乘客如於託運行李中放入錢幣、珠寶、銀器、可轉讓之有價證券、公債、股票、貴重

物品、樣品或商業文件等物品於運送途中遭遺失或毀損，航空公司僅能依第二十一條

第二項第二款負賠償責任。但航空公司有故意、重大過失，或接受乘客以報值行李方

式辦理託運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三條： 

運送途中如因託運行李中之易碎、易腐等物品所致行李之全部或部分毀損，航空公司

不負賠償責任。但乘客能證明航空公司有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條： 

航空公司對運送之行李，僅負交付與持（行李）票人之責任，乘客應憑航空公司發給

之行李票提領託運行李。 

行李票如有遺失，除有急迫情形經乘客提出切結書及確實之證明，航空公司得同意乘

客先行提領外，乘客應待【 】日後（不得逾七日）且無其他乘客提出異議，始可請求

交付。 

對於被他人領走之任何行李，除航空公司能證明其有核對行李票外，應負賠償責任。

但乘客必須於當日提出請求。 

 

第二十五條： 

航空公司基於飛航安全考量，僅得依報經民航主管機關備查之規定，限制下列乘客之

搭乘：（詳情請洽航空公司） 

一、身心障礙及傷病旅客。 

二、需特別照顧之孕婦及高齡者。 

三、同行嬰兒、獨行小孩。 

四、被押解之罪犯（含嫌疑犯）。 

五、酩酊者（含吸食麻藥、藥品所致者）。 

六、可能影響乘客、機組員及飛航之安全者。 

 

第二十六條： 

乘客不滿意航空公司提供之服務時，可利用航空公司之申訴服務專線反映，航空公司

應立即視實際情形迅速妥適處理。 

航空公司申訴服務專線及網址：【         】 

 

第二十七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平等互惠與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